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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5〕276 号
────────────────────────

关于对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
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史贵禄，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局主席；

王 军，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裁；

刘 冉，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

一、违规事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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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投或发行人）于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发行了 16 中民 F2、16 中民 F3、

18 中民 G2 等公司债券，相关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本所）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中民投作为公司债券发行人，应当

在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但其未在法定期

限内披露，且截至目前仍未完成披露。

另经查明，发行人最近 12 个月内曾因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

被本所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并再次出现同类违规行为，属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2023年 8月修订）》

（以下简称《纪律处分实施办法》）规定的从重情节，违规情节

严重。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发行人未能按时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严重影响债券持有

人通过定期报告获取发行人重要信息的合理预期，且发行人前期

已因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被本所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理应对定期

报告披露事项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发行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第 1.6 条、第 3.2.2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挂牌规

则》）第 1.6 条、第 3.2.2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 10 月修

订）》（以下简称《持续信息披露指引》）第 3.1.1 条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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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方面，史贵禄作为发行人时任董事局主席，王军作为

发行人时任总裁，刘冉作为发行人时任财务负责人，对发行人违

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3.1.1 条，《挂

牌规则》第 1.4 条，《持续信息披露指引》第 2.2.2 条等相关规定。

其中，史贵禄、刘冉最近 12 个月内曾因对发行人未按时披露定

期报告负有责任被本所采取自律监管措施。

（二）当事人异议情况

对于本次纪律处分事项，发行人逾期未回复，视为无异议，

责任人史贵禄、王军、刘冉提出异议。

责任人史贵禄的主要异议理由为：一是其自 2024 年 3 月 29

日当选公司董事局主席以来，积极推动发行人整体重组纾困，与

相关方进行沟通，做好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二是采取了相关推动

措施，如了解信披工作进展、组织召开董事局会议及股东大会、

组织审议年度报告等。

责任人王军、刘冉的主要异议理由为：一是积极推动发行人

整体重组纾困，配合重大事项沟通，做好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二

是推动遴选审计机构，积极配合审计机构完成对中民投的审计事

项，推动年度报告上会审议，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审计进展。此外，

刘冉还提出：一是 2025 年 8 月，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初稿后，

其牵头完成 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待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即可对外披露，但 2025 年 9 月、10 月发行人两次召开董

事局会议，均未审议通过 2024 年年度报告，导致年度报告无法

对外报出。二是其曾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且因病休假，病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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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实际未在公司履职，相关处分将对其个人造成影响。

（三）纪律处分决定

针对有关责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本所认为不能成立，主要

考虑如下：

一是年度报告是对债券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财务

状况、偿债能力的总结分析，是债券持有人全面获取信息的重要

来源，按时披露年度报告是债券发行人的法定义务。有关责任人

应当充分认识到年度报告按时披露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有效推进

定期报告按时披露，且在发行人已多次未能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的

情况下，其理应对定期报告披露事项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做好

相应统筹安排，及时推进相关工作。史贵禄作为发行人时任董事

局主席，王军作为发行人时任总裁，刘冉作为发行人时任财务负

责人，应当对年度报告相关编制与披露事项负责，责任人所称推

动风险化解工作与责任认定无关。

二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发行人于 2025 年 5 月与审计

机构正式签署合同，2025 年 8 月完成 2024 年年度报告初稿编制

工作，2025 年 9 月召开董事会审议 2024 年年度报告，前述实际

编制年度报告、提交董事会审议时间均已晚于法定披露时间。有

关责任人所称推进审计工作、推动年度报告上会等履职措施，未

能充分证明其在法定披露时点前已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推进

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披露工作。刘冉提出因董事会未审议通

过 2024 年年度报告导致无法对外披露的异议理由也无法减轻其

在法定披露时点前应当履行的职责。此外，刘冉未能提供充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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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明其于 2024 年年度报告期间不担任财务负责人，所称休假

期间不影响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职责，其提出的对个人造成影响

亦与责任认定无关。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

根据《上市规则》第 1.8 条、第 6.2 条、第 6.4 条，《挂牌规则》

第 1.8 条、第 7.2 条、第 7.4 条，《持续信息披露指引》第 8.3 条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2023 年 8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本所作出以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时任董事局主席史贵禄、

时任财务负责人刘冉予以公开谴责，对时任总裁王军予以通报批

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地方金

融管理局，并记入诚信档案。公开谴责的当事人如对上述纪律处

分决定不服，可于收到本所有关决定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

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上

市规则》和《挂牌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切实履行公司债券

信息披露义务，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5 年 12 月 31 日


